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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黎院学〔2019〕27号

关于开展院“四委一中心”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，院“四委一中心”:

本届“四委一中心”副部长任期即将届满，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，保证我院学生工作的连续性，经研究，决定于近期开展院“四委一中心”换届选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原则

本次选聘工作将本着“选贤举能、广纳俊才”的原则，面向全院公开选拔院级学生干部成员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学院成立换届选举领导小组，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王新华

副组长：陈伟伟
成  员：郑爱清、林鸿燕、毛永千、孙丽平、罗钰堂、林瑾楠、

王  凯
下设秘书组，名单如下：

秘 书 长：林瑾楠
成    员：黄闽林、郑晓亮、林婉婷、郑益彬、林思成、温圣霖、
          陈鹏娟、黄琦洋、胡莹莹、林煌铭
三、选聘职位及条件

（一）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各部门副部长

1、选聘部门及职位：

（1）院团委：办公室、宣传部、组织部、青年部（青年志愿者协会）、创新创业部各部门副部长（副会长）若干名。

（2）院学生会：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外联部、学习部、文艺部、体育部、心理发展部各部门副部长若干名；礼仪队、爱心家教服务站负责人若干名。

（3）院自律会：办公室、宣传部、劳动部、保卫部、督导部、生活部各部门副部长若干名；楼管委员会副主任若干名，各楼楼长各1名；预备役副队长若干名。
（4）院学生社团联合会：办公室、宣传部、社团管理部、财务部各部门副部长若干名；各协会副会长若干名。

（5）院新媒体中心：办公室、美编部、新闻部、播音主持部副部长若干名。
2、选聘条件：

（1）具有本校学籍的一年级学生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具有较高政治觉悟，自觉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；

（2）品行端正，热爱学生工作，乐于服务同学，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；

（3）上学期必修课无重修现象；

（4）有志于学生工作，群众基础良好，有较强组织、管理和表达能力；

（5）原则上要有一学期以上学生干部工作经历，鼓励个别组织管理能力突出的同学积极报名参加竞选。

四、选聘程序
（一）报名（6月13日—6月14日）

1、各系团总支、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向本系、本单位学生传达《关于开展院“四委一站”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》，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。

2、公开报名。系部有意参加竞聘者向本系团总支书记处领取报名表（见附件），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干部有意参加竞聘者向本组织办公室领取报名表。报名者须如实填写有关内容，并于6月14日下午17点前将表格交回领表处。逾期不交者视为自动放弃竞选资格。
（二）初审（6月15日—6月16日）

1、各系团总支、院“四委一中心”负责人组织人员审核报名人员资格，并签署有关意见，并于6月16日上午9:00前将审核通过的报名表统一交至换届选举领导小组秘书组，联系人：林瑾楠老师。

2、院团委复核各系团总支、院“四委一中心”上报的报名表，研究确定各部门候选人人选，在学院宣传栏、团学微博、学工网站公布竞聘人员名单及个人相关信息，进行宣传、公示，公示无异议者进入面试（竞聘）环节。

（三）竞聘（6月17日—6月21日）

1、一年级学生竞选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副部团成员须参加公开竞聘演讲。竞聘副部团成员，须在所竞聘组织学生干部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，由学工处、团委老师及所竞聘组织原主席团成员组成的考评团考核。竞聘者须准备1分钟的竞聘演说词及演示PPT，按照事先安排的顺序依次发表竞聘演讲。演讲内容应包括自我介绍、竞聘职位、工作经历及当选后的工作思路等内容。竞聘采用现场打分和民主测评相结合的办法。

2、面试考核结束后，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副部团成员由选举领导小组研究后确定拟任名单及职务，并报学工处、团委审批。

（五）公示（6月24日—6月26日）

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副部团成员拟任名单及职务由院学工处、团委在学院宣传栏、团学微博、学工网站统一公示，公示期3天。

（六）任命（6月27日—6月28日）

经公示无异议后，院学工处、团委发文任命新一届院“四委一中心”副部团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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